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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版序 

民國一一○年一月民法修正時，立法者為避免法院對於剩

餘財產平均分配有無顯失公平之認定標準不一，爰修正民法第

一○三○條之一條第二項，同時增訂同條第三項規定，使法院

為第二項裁判時，能有具體客觀事由作為審酌之參考。本書為

配合上述條文之修正或增訂，乃就相關部分予以修訂。本書之

修訂，承蒙元照出版公司之協助，於此表示謝意。 

 

 

林秀雄 謹誌 

二○二一年九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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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 序 

民國六十五年初，負笈日本，追隨恩師立石芳枝博士與 

山崎賢一教授從事家族法學之研究，感受到二位恩師對於學問

之執著，自民國七十年回國任教以來，即本著恩師的教誨，全

生命的投入家族法學之教學與研究工作。三十年來，發表逾二

百篇之大小論文，今將親屬法部分之研究心得，依條文之編排

順序，寫成親屬法講義。 

本書與繼承法講義同樣，著重在法解釋論，為使讀者容易

理解與掌握爭點，就相關學說予以介紹，加以詳述，並將實務

見解列於註中，以便參照。本來親屬法中之爭議問題就已不

少，而民法親屬編自制定以來，歷經十餘次之修正，新的爭議

問題又陸續出現，欲將諸多問題鉅細靡遺、一一表示意見，勢

所難能。本於知之為知之、不知為不知的態度，僅就個人能力

所得解決之問題提出己見。由於個人才疏學淺，解釋論上或有

難求周全之處，錯誤在所難免，尚祈先進不吝指正。 

大學時代，受啟蒙恩師劉紹猷教授之影響，對家族法與日

文產生興趣，而留學日本專攻家族法學。師恩如山，言謝亦不

足以道其萬一。內人李玲玲女士，平常除忙於教學及家事勞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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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尚須共同思考我所提出之疑難問題，備極辛勞，特此表示

謝意。東吳大學法律專業碩士班賴巧淳、黃亭韶、鄭心怡，東

吳大學法律系碩士班朱俊瑋、陳婕妤，輔仁大學法律系碩士班

陳靜宜等同學協助繕打，使本書得以順利出版，在此表示謝

意。元照出版公司規劃本書之出版事宜，併此致謝。 

 

 

林秀雄 謹誌 
二○一一年五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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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 論 

第一節 親屬法之基本構造 

第一項 親屬關係法──親屬法之特色 

一般而言，財產行為其當事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，其標的為可

能、確定、適法妥當，其意思表示健全、一致、非不自由，則該財

產行為即發生效力，原則上不必在債編或物權編中特設規定。惟身

分行為有別於財產行為，其會發生或消滅夫妻之身分關係或親屬間

之身分關係，必須慎重，因此，民法親屬編就婚姻關係或親子關係

如何發生與消滅，設有相當詳細之規定。此種親屬關係法之規範，

於親屬法中占有相當之篇幅。亦即民法親屬編，作為民法五編中之

獨立一編，自應有其特色，而親屬關係法之部分即為親屬法之特

色，有別於債編、物權編及繼承編。 

第二項 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法──民法之共通點 

鄭玉波教授認為，法書萬卷，法典千條，頭緒紛繁，莫可究

詰，然一言以蔽之，其所研究或所規定之對象，要不外法律關係而

已。法律關係之特徵，乃在於權利義務，故亦可謂為權利義務關

係。以水為喻，大海之水化驗之為氫二氧一，江河之水亦為氫二氧

一，推而至於一池、一缸、一勺、一滴之水，其成分亦莫不如是。

法律亦然，整個民法之成分不外為法律關係之主體、客體及權利義

務之變動，而其每一編之成分，亦不外乎此，推而至各編中之每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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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制度，亦皆係此等問題所交織者，不過其規定各有詳略偏重而 

已
1
。亦即，民法親屬編既然作為民法中之一編，自應具備民法之共

通點，而關於權利義務法之部分，即為與其他各編相同之點。要

之，親屬關係法為親屬法之特色，而權利義務法，則為民法之共通

點，由此二部分而形成我國民法親屬編之基本構造。 

第三項 婚姻法與親子法編排順序之邏輯分析 

如前所述，親屬法由親屬關係法與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法所構

成，就邏輯而言，先有親屬關係或配偶關係之發生，始有親屬間或

配偶間權利義務之發生，親屬法亦依此邏輯，原則上先規範親屬關

係法，再規範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法。在學問上就認識對象加以分類

乃是不可或缺，最徹底之分類，係依分類基準分為A對非A兩個領

域，認識對象屬於A領域者，就不會屬於非A之領域中，亦即A與非A

之二領域具有互相對立之性質
2
。民法親屬編無論是親屬關係法部 

分或親屬間之權利義務法部分，大體上均依邏輯學上之分類加以 

規範。 

人類原則上透過婚姻而組織家庭，再基於人類之生殖本能而有

親子關係之發生。近代之家庭係以夫妻與其子女為中心而構成，因

此，親屬法亦以規範夫妻間之法律關係與親子間之法律關係為中

心。茲就夫妻間之法規範與親子間之法規範分述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鄭玉波，民法總則，63-65頁。 
2  沼正也，墓場の家族法と揺りかごの財産法，128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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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夫妻間之法規範 

（一）結婚法 

1.結婚關係法 

所謂結婚關係法，係指規定婚姻關係如何發生之法規範，結婚

為身分行為，身分行為與財產行為不同，並非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

即可發生婚姻關係，親屬法為維持社會秩序或為增進公眾利益或為

保護當事人之利益，而對結婚設了種種之實質要件，例如：男未滿

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不得結婚（民法九八○）。未成年人結婚應得

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（民法九八一）。在一定範圍內之親屬不得結婚 

（民法九八三）。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不得結婚 

（民法九八四）。有配偶者不得重婚，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以上結

婚（民法九八五）。並就違反上述實質要件之情形分別規定結婚無

效或得撤銷（民法九八八至九九一）。另外就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

時不能人道而不能治，或結婚時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，或因被

詐欺、被脅迫而結婚者，得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（民法九九五、九

九六、九九七）。 

又結婚為身分行為，會產生當事人間身分上之法律效果，同

時，亦影響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，因此，多數國家對結婚亦多規

定，須具備一定之形式要件始能發生婚姻關係，我國亦不例外。惟

儀式婚主義存在諸多缺點，因此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四日三

讀通過修正民法第九八二條規定結婚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

人之簽名，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。該條規

定，自公布後一年施行（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四之一Ⅰ）。民法親屬

編之修正，於同年五月二三日經總統公布，因此，於民國九十七年

五月二十三日施行登記婚主義。不具備民法第九八二條之方式者，

結婚為無效（民法九八八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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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夫妻間之權利義務法 

夫妻結婚後，即發生種種之權利義務關係，此等權利義務關

係，又被稱為婚姻之效力。民法親屬編將婚姻之效力分為：婚姻之

普通效力與夫妻財產制。婚姻之普通效力，原則上為關於夫妻間身

分上之權利義務，而夫妻財產制屬於婚姻之財產上效力，係關於夫

妻間財產上之權利義務。 

民國十九年之親屬法中所定之婚姻之普通效力有四：（1）夫妻

之稱姓，（2）同居義務之履行，（3）婚姻住所之決定，（4）日常

家務之代理（民法一○○○至一○○三）。以上係關於夫妻間身分

上權利義務之規定。民國九十一年民法親屬編修正時，將家庭生活

費用及由此費用所生債務之規定，從夫妻財產制中抽離出來，置於

婚姻之普通效力之中。依民法第一○○三條之一規定，家庭生活 

費用，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，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、家事勞

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；因前項費用所生之債務，由夫妻負連帶責

任。 

所謂婚姻之財產效力，即為關於夫妻間財產上之權利義務，民

法規定於婚姻章之第四節，稱之為夫妻財產制，夫妻財產制有：法

定財產制與約定財產制，法定財產制又可分為：通常的法定財產制

與非常的法定財產制。現行法第一○一七條以下至第一○三○條之

四為關於通常的法定財產制之規定。民法第一○一○條規定於法定

情形下，得由夫妻之一方聲請法院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，此即為非

常的法定財產制。另於通則中規定，夫妻財產制契約訂立之時期、

訂立之方式及登記之對抗效力等規定（民法一○○四至一○○八之

一）。又民法上之約定財產制有二種：一為共同財產制（民法一○

三一至一○四一），另一為分別財產制（民法一○四四、一○四

六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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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離婚法 

民法關於離婚有相當詳細之規定。基本上仍依親屬法之基本構

造分為：離婚關係法與離婚當事人之權利義務法之二大部分，茲分

述如下： 

1.離婚關係法 

結婚關係法，係規定婚姻關係如何發生，離婚關係法，係規定

婚姻關係如何解消，解消婚姻關係方法有二：一為兩願離婚，另一

為判決離婚。兩願離婚又可分為一般兩願離婚與特殊兩願離婚。一

般兩願離婚須具備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，未成年人兩願離婚時，應

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（民法一○四九），此乃關於兩願離婚之實質

要件。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，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，並應向戶

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（民法一○五○），此即為關於兩願離婚之形

式要件。特殊兩願離婚係在法院達成離婚之合意，無須登記。亦即

離婚經法院調解或和解成立者，婚姻關係消滅。法院應依職權通知

該管戶政機關（民法一○五二之一）。夫妻雙方無法達成離婚之協

議，自無從兩願離婚，惟若有法定之離婚事由，自得向法院請求判

決離婚。關於離婚之原因有：絕對離婚原因與相對離婚原因，夫妻

之一方只要有法定之離婚原因，法院即應下離婚之判決，此為絕對

離婚原因（民法一○五二Ⅰ）。至於有民法第一○五二條第一項以

外之重大事由而難以維持婚姻者，夫妻之一方亦得請求法院判決離

婚，惟是否具備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，須由法院自由判斷與裁

量，此即為相對離婚原因（民法一○五二Ⅱ）。 

2.離婚當事人之權利義務 

婚姻解消後，離婚當事人之間有何權利義務關係，應有明確之

規定，此即為離婚之效力。關於離婚之效力，亦有身分效力與財產

效力之區別。夫妻間若有未成年子女時，於夫妻離婚後，對於其未

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應由何人任之，民法上有詳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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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親屬法講義 

規範（民法一○五五至一○五五之二），此即為離婚身分效力之規

定。另外亦規定判決離婚之損害賠償、贍養費及離婚後財產之取回

（民法一○五六至一○五八），此即為離婚財產效力之規定。 

二、親子間之法規範 

民法親屬編第三章父母子女，規定親子關係如何發生及親子關

係發生後親子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茲再將其分為：親子關係法與親

子間之權利義務法，分述如下： 

（一）親子關係法 

1.自然血親關係之發生 

基於人類之生殖本能而有親子關係之發生，惟自然血緣之親子

關係又可分為：婚生與非婚生。所謂婚生子女，係指由婚姻關係受

胎而生之子女（民法一○六一）。若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

者，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（民法一○六三Ⅰ）。若為非婚生

子女，則須依準正或生父之認領，始得與生父發生親子關係。亦即

非婚生子女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，視為婚生子女，此即為關於準正

之規定（民法一○六四）。認領有任意認領與強制認領，非婚生子

女經生父認領者，視為婚生子女，其經生父撫育者，視為認領（民

法一○六五Ⅰ），此為關於任意認領之規定。至於生父若不願主動

認領，則依法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向生父提

起認領之訴（民法一○六七Ⅰ），認領之訴，於生父死亡後，得向

生父之繼承人為之。生父無繼承人者，得向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之

（民法一○六七Ⅱ），此為強制認領之規定。 

2.法定血親關係之發生與消滅 

雖無自然血統關係之存在，但亦得依收養而發生法定之親子關

係。民法關於收養關係之發生與收養關係之終止，有明確之規定。

關於收養關係如何發生，亦有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之區別。民法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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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護養子女之利益或為維持我國固有倫理、淳風美德及公序良俗，

而 規 定 收 養 關 係 成 立 之 實 質 要 件 （ 民 法 一 ○ 七 三 至 一 ○ 七 六 之

二）。又為使收養當事人之意思明確，並為保護養子女及養子女本

生父母之利益，規定收養子女應以書面為之，並向法院聲請認可 

（民法一○七九Ⅰ），此為關於收養形式要件之規定。若未具備上

述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，收養關係可能為無效（民法一○七九之

四），或為得撤銷（民法一○七九之五）。收養關係之當事人若無

意繼續收養關係，亦得為收養關係之終止。收養關係終止之型態有

二：一為生前終止，另一為死後終止，生前終止又可分為二種型

態：一為合意終止，另一為宣告終止。合意終止有實質要件（民法

一○八○Ⅰ、Ⅴ~Ⅶ），與形式要件（民法一○八○Ⅱ）之規定。宣

告終止之原因亦得分為：絕對終止之原因（民法一○八一Ⅰ～

），與相對終止之原因（民法一○八一Ⅰ）。又養父母死亡

後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關係（民法一○八○之一），

此即為死後終止收養之規定。 

（二）親子間之權利義務法 

無論為自然血親或法定血親，只要發生親子關係後，即產生種

種之權利義務關係。關於親子間身分上之權利義務有：子女之稱姓 

（民法一○五九、一○五九之一、一○七八），父母對未成年子女

之 住 所 決 定 權 （ 民 法 一 ○ 六 ○ ） ， 父 母 之 懲 戒 權 （ 民 法 一 ○ 八

五），父母之法定代理權（民法一○八六）。又未成年子女之特有

財產，由父母共同管理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使用、

收益之權，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（民法一○八八），此為

關於親子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規定。以上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之種種

權利義務，係基於父母對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而來（民法

一○八四Ⅱ）。至於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於子女之權利時，法院得

依請求或依職權而停止其權利之全部或一部（民法一○九○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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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述可知，親屬法之基本構造，不外乎關係法與權利義務

法，而無論是關係法或權利義務法，均存在著邏輯學上之A與非A之

對立構造。詳言之，於婚姻章中有結婚法與離婚法之規範，結婚與

離婚即為互相對立之二個概念，在結婚關係法，有實質要件與形式

要件之對立，在夫妻間之權利義務法，有身分效力與財產效力之對

立。財產效力即為夫妻財產制，又有法定與約定之對立，法定又有

通常法定與非常法定之對立，約定財產制又有共同財產制與分別財

產制之對立。在離婚關係法上，有兩願離婚與判決離婚之對立，兩

願離婚有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之對立，判決離婚有絕對離婚原因與

相對離婚原因之對立。同樣，於離婚當事人之權利義務法上，有身

分效力與財產效力之對立。在親子關係法上，有自然血親與法定血

親之對立，自然血親中有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對立。非婚生子

女取得婚生子女地位之方法，有準正與認領之對立。認領又有任意

認領與強制認領之對立。在法定血親上，有收養關係之發生與收養

關係之終止之對立，收養關係之發生，又有實質要件與形式要件之

對立，收養關係之終止，又有生前終止與死後終止之對立，生前終

止又有合意終止與宣告終止之對立，合意終止有實質要件與形式要

件之對立，宣告終止有絕對終止原因與相對終止原因之對立。於親

子間之權利義務法上，亦有身分效力與財產效力之對立。總之，我

國民法親屬編條文之編排順序中，存在著極為嚴謹之邏輯體系，亦

可見民國十九年民法親屬編立法者之偉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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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親屬法之特殊性 

第一項 倫理道德性 

親屬法原則上係以規範家庭中夫妻、父母子女乃至兄弟姊妹間

之法律關係為目的，而夫妻、父母子女、兄弟姊妹間之相互關係具

有濃厚之倫理色彩，因此親屬法立法時，自應會考慮此種親屬關係

或配偶關係之倫理性。例如父母子女或夫妻間之扶養義務，於倫理

上為其相互間當然之義務，而親屬法亦將之納入法規範，而予以明

文化。其他如夫妻間之同居義務、守貞義務，或父母對未成年子女

保護、教養之權利義務，均為倫理上當然應履行之義務，亦為親屬

法上之法定義務。 

然而親屬法所規範的僅止於身分法關係之一部分而已，其他之

大部分仍委諸倫理上之規範，因此，忠實地遵守親屬法上義務之父

母、子女或夫妻，未必即為好的父母、子女或夫妻
3
。又關於近親結

婚與近親收養之限制（民法九八三、一○七三之一）、扶養之要件

（民法一一一七Ⅱ）、扶養義務人與受扶養權利人之順序（民法一

一一五、一一一六）等規定，均含有濃厚之倫理道德性。 

第二項 傳統習俗性 

於民法中最具傳統習俗性者當屬親屬法，夫妻、父母子女之自

然關係，無不受傳統習俗之影響，因此於制定親屬法時，常將習慣

規範列為首要考慮，期使法律與社會相結合。民國十九年制定之親

屬法中，即有許多與傳統習俗相配合之法規，例如關於結婚之形式

要件，於民國十八年調查全國之民事習慣，發現各地結婚儀式多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中川善之助，身分法の總則的課題，3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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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十種，但均有公開之儀式，為符合國情乃規定「公開儀式與二人

以上之證人」為結婚之形式要件。又古中國重視血緣之來源，亦重

視祖先之祭祀，為調合尊重血緣與重視祭祀之衝突，而有妻保留本

家之姓並冠於夫姓之習俗，藉以明其所出，亦明其所繫。民法為尊

重冠姓之習俗，乃明定「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」。在古中國素有親

上加親之舊習，為尊重此習慣，亦承認表兄弟姊妹之結婚。再者，

兩願離婚制，亦保留古中國和離、兩願離之傳統。惟傳統習慣並非

永遠不變，任何具有內容之規範必受時空、環境之影響，由於交通

之發達，不同民族間通婚之可能性大增，文化相互交流之結果，大

幅降低了習慣之民俗色彩。親屬法之產生，雖大多來自於習慣，但

從習慣獲得生命之親屬法並非永遠附隨於習慣，畢竟親屬法也是法

之一種，自然應具有法本身之合理性。幾經施行之後，發現傳統之

不合理時，其絕不會向不合理之傳統屈服，反而發揮其作為法的積

極功能，毅然捨棄不合理之習慣，引導社會走向合理的正當方向。

民國八十七年民法親屬編修正時，刪除妻冠夫姓之規定，原則上夫

妻各保有其本姓（民法一○○○Ⅰ），同時禁止六親等內旁系血親

之結婚（民法九八三Ⅰ），民國九十六年民法親屬編修正時，將

結婚之形式要件由儀式婚主義改採登記婚主義（民法九八二），此

等修正均在顯示親屬法中傳統習俗性已逐漸薄弱。 

第三項 弱者保護性 

親屬法有別於一般財產法，除了其就身分關係如何發生與消滅

設有詳細規定外，對於親屬間弱者之保護，亦設有相當詳細之規

定，含有濃厚之弱者保護性。例如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

教養之權利義務（民法一○八四Ⅱ），父母親權之行使實為對未成

年子女保護教養義務之履行，因此父母之一方濫用其對子女之權利

時，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宣告停止其權利全部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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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（民法一○九○）。若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、負擔

其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，應置監護人（民法一○九一），監

護人於保護、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，行使、負擔父母對於未

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（民法一○九七Ⅰ）。此等規定均在保護未成

年人之利益。又受監護宣告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，須由其法定代理

人代為意思表示、代受意思表示，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益，

民法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（民法一一一○）。受輔助宣

告之人，雖為完全行為能力人，但畢竟其辨識能力顯有不足，因此

民法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，應置輔助人（民法一一一三之一），受

輔助宣告之人為法定之特定行為時，須得輔助人之同意（民法一五

之二），以保護其利益。再者，民法對於經濟之弱者亦設有扶養之

規定，規定有一定之親屬關係、家長家屬關係，或配偶關係者，互

負扶養之義務（民法一一一四、一一一六之一）。亦即，自民法第

一○八四條至第一一二一條關於親權、未成年人之監護、成年人之

監護與輔助、扶養等部分，均具有弱者保護之性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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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身分行為之特殊性 

法律行為以其內容為標準，可分為財產行為與身分行為，此之

身分行為，係指狹義的身分行為而言，亦即為發生或消滅身分關係

之法律行為，例如：結婚、兩願離婚、收養、合意終止收養、認領

均屬之。至於基於特定之身分對於他人身分行為之同意行為，雖與

身分關係之形成有關，但非屬此處之身分行為（民法九八一、一○

四九但書、一○七六之一Ⅰ、一○七六之二Ⅱ、一○八○Ⅵ）。又

夫妻關於冠姓之約定（民法一○○○Ⅰ）、婚姻住所之協議（民法

一○○二Ⅰ）、或父母對於子女姓氏之約定（民法一○五九Ⅰ、

Ⅱ）、父母離婚時對於未成年子女行使權利負擔義務之人之約定

（民法一○五五Ⅰ）等，均非屬之。茲就狹義的身分行為之特殊

性，分述如下： 

第一項 要式性 

身分行為係創設或消滅身分關係之法律行為，除對當事人之權

利義務有重大之影響外，同時亦影響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，因此原

則上身分行為須具備一定之法定方式，例如：結婚或兩願離婚須由

當事人訂立書面，由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外，尚須到戶政機關辦理

登記（民法九八二、一○五○）。收養應以書面為之，並向法院聲

請認可（民法一○七九Ⅰ）；合意終止收養應以書面為之，養子女

為未成年人者，並應向法院聲請認可（民法一○八○Ⅱ）。惟認領

行為係使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，為保護非婚生子女之利

益，民法例外不要求認領行為須具備一定之法定方式，亦即認領乃

不要式行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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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 不得代理 

身分行為與當事人之人格有密切關係，具有不可代理性，亦即

民法總則有關代理之規定，對於身分行為並無適用之餘地。惟未滿

七歲之人被收養時，因其無意識能力，不能自為意思表示及自受意

思表示，因此民法規定其被收養時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並代受

意思表示（民法一○七六之二Ⅰ），以保護幼年之被收養者之利

益。基於同樣之理由，於合意終止時，養子女未滿七歲者，其終止

收養關係之意思表示，由收養終止後為其法定代理人之人代為之

（民法一○八○Ⅴ）。此二規定為身分行為不得代理之例外。 

第三項 不得附條件或附期限 

身分行為若可附條件或期限，則將使身分關係處於不確定之狀

態，為確保身分關係之安定性，解釋上民法總則關於附條件或附期

限之規定，於身分行為無適用之餘地。 

第四項 身分行為之能力 

身分行為之能力與財產行為之能力有所不同，財產行為須具備

完全行為能力，惟身分行為僅須當事人有理解身分關係之意義及能

力即可，不以有完全行為能力為必要
4
。未成年人縱具有身分行為之

能力，但其為身分行為時，仍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，法定代理人

同意權之行使並非補充未成年人能力之不足，而係在保護未成年人

之利益
5
。未成年人縱然具有財產上之行為能力，但為身分行為時，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戴炎輝、戴東雄、戴瑀如，親屬法，4頁。 
5  戴炎輝、戴東雄、戴瑀如，前揭書，5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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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（民法一○四九）。由此可知，身分行為

之能力與財產行為之能力有所不同。 

第五項 身分行為之撤銷 

財產行為之撤銷，原則上以意思表示為之即可（民法一一六

Ⅰ），於例外之情形，則須以訴為之（民法七四、二四四）。惟身

分行為之撤銷影響身分關係之存在與否，自須慎重，因此民法規定

結婚或收養之撤銷，須以訴為之（民法九八九至九九一、九九五至

九九七、一○七九之五、一○八○之三）。又財產行為經撤銷者，

視為自始無效（民法一一四Ⅰ），惟身分行為之撤銷若視為自始無

效，將使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產生複雜關係，且影響第三人之利

益，因此民法規定結婚撤銷之效力，不溯及既往（民法九九八）。

收養之撤銷雖無如結婚之撤銷有明文規定不溯及既往，但民法規定

經法院判決撤銷收養者，準用民法第一○八二條及第一○八三條關

於終止收養之規定（民法一○七九之五Ⅲ），因此解釋上收養之撤

銷，亦無溯及既往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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